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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
	調整用詞：
1. 身份→身分
2. 陳請→陳情
	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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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518879134]目的
本校為促使當事人於申請查詢、閱覽、補充、更正、製給複製本、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刪除個人資料之作業能被正確且即時處理，訂定本管理程序。

2 [bookmark: _Toc518879135]依據
2.1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2.2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2.3 本校個人資料管理政策。
2.4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3 [bookmark: _Toc518879136]範圍
3.1 本校各單位
本校辦理當事人所提出之查詢、閱覽、補充、更正、製給複製本、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刪除個資申請作業。

4 [bookmark: _Toc518879137]名詞定義
當事人權利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
限制之：
4.1 查詢或請求閱覽。
4.2 請求製給複製本。
4.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4.5 請求刪除。

5 [bookmark: _Toc518879138]權責
5.1 受理單位
5.1.1 受理當事人權利行使作業。
5.1.2 確認當事人身分。
5.1.3 受理當事人權利行使第一類之審查及核准。
5.1.4 受理當事人權利行使第二類之審查。
5.1.5 當事人權利行使紀錄留存歸檔。
5.1.6 處理個資抱怨與陳請陳情事件。
5.2 單位個人資料作業窗口
5.2.1 負責當事人權利行使第二類之核准。
5.2.2 管理及追蹤當事人權利行使作業。
5.2.3 當事人權利行使紀錄留存歸檔。
5.2.4 [bookmark: _GoBack]追蹤個資抱怨、陳請陳情處理進度，並回覆予「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並保存相關記錄。
5.3 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
5.3.1 個人資料抱怨、陳情請事件收件作業。
5.3.2 判定抱怨、陳情請內容，並將抱怨、陳情請事件轉予權責處理單位。
5.3.3 掌握抱怨、陳情請事件進度，進行結案。

6 [bookmark: _Toc518879139]作業說明
當事人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要求可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6.1 查詢或請求閱覽。
6.2 請求製給複製本。
6.3 請求補充或更正
6.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6.5 請求刪除。
6.6 上述行使權利區分為2類，說明如下：
	類別
	受理項目

	第一類
	查詢或閱覽

	
	製給複製本

	
	補充或更正

	第二類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刪除


6.7 申請人身分應為當事人本人，或具下列身分之委託人：
6.7.1 當事人未成年時，其法定代理人，如父母親。
6.7.2 當事人為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之人時，其監護人。
6.7.3 其他獲當事人書面授權代表當事人行使權利之人。
6.8 第一類(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申請方式及核准程序
各受理窗口接收到申請需求時，先行參照各單位之業務作業程序或作業手冊進行資料查詢、變更、文件調閱及複製流程辦理，如業務作業程序或作業手冊未有規範時，則依照下列程序辦理：
6.8.1 當事人或受託代理人行使第一類權利請求時，當事人或受託人應填寫「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表」及出示身分份證明文件向本校受理窗口提出申請，若為委託人代為申請時，則需檢附委託書方可提出申請，委託書需經當事人親筆簽名。
6.8.2 受理窗口應檢視「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表」內容填寫無誤，並核對申請人身分份。
6.8.3 各受理單位於接受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後，應提交受理單位主管審查核准。 
6.9 第二類(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申請方式及核准程序
6.9.1 當事人第二類權利請求，不得由受託人代為行使。需由當事人本人親自填寫「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表」及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向本校受理窗口提出申請。
6.9.2 受理窗口應檢視「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表」內容填寫無誤，並核對申請人身分份。
6.9.3 各受理單位於接受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後，交由受理單位主管審查核准。
6.10 受理拒絕之依據
受理窗口對於當事人權利行使之請求不得以任何理由及方式拒絕，除有下列情形時得拒絕受理，以確保申請人請求的正當與合理性。
6.10.1 申請內容與本校持有個人資料不符合。
6.10.2 委託代理人辦理而無法確認代理權。
6.10.3 申請相關文件及佐證資料未齊全。
6.10.4 不屬當事人行使權利範圍。
6.10.5 當事人向本校請求刪除或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其於本校之個人資料，當事人與本校尚有契約關係存在。
6.10.6 法律規定得拒絕之情形。
6.10.7 其他法律明文規定。
6.10.8 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
6.10.9 妨害執行法定職務。
6.10.10 妨害本校之重大利益
6.11 處理作業
6.11.1 若屬第一類之補充或更正之處理時，各單位應訂定通知第三方補充或更正之機制。
6.11.2 受理第一類權利請求時。受理單位得收取資料處理費用，視受理單位作業需要自行決定。
6.11.3 若屬第二類當事人權利行使時應注意：
6.11.4 確認當事人訴求內容及當事人提供個資類別，並經受理單位主管審查核准，並通知相關單位、第三方或委外廠商等。
6.12 處理期限
6.12.1 受理當事人第一類權利請求時。受理單位應於15日內，為接受及拒絕之決定；依作業之需要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超過15日，且應將其原因註記於「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表」空白處，並將其原因以書面方式(例如電子郵件、公文等)通知當事人。
6.12.2 受理當事人第二類權利請求時。受理單位應於30日內，為接受及拒絕之決定；依作業之需要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超過30日，且應將其原因註記於「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表」空白處，並將其原因以書面方式(例如電子郵件、公文等)通知當事人。
6.13 回覆程序
應訂定受理回覆相關作業程序，包含受理回覆程序、管道、形式、內容之要求及其接收人之身分確認機制，如簽收紀錄等。
6.14 處理完成
受理單位拒絕當事人或作業處理完成時，皆應以書面之方式將結果回覆予當事人。
6.15 [bookmark: _Hlk59561182]個人資料之抱怨與陳請陳情處理原則
6.15.1 當事人對於個人資料相關事項有抱怨與陳請陳情情形時，可透過本人到本校、電話、E-mail、傳真等方式提出，由相關受理人員填寫「個人資料抱怨與陳請陳情記錄表」並陳核單位主管後，以公文方式會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進行收件或抱怨與陳請陳情內容判定，送各權責單位進行後續處理。
6.15.2 各業務權責單位受理抱怨與陳請陳情事項之處理流程如下：
6.15.2.1 針對抱怨與陳請陳情事項內容進行原因瞭解及處理。
6.15.2.2 於合理期間內將處理結果回覆當事人，並留下回覆紀錄。
6.15.2.3 「單位個人資料作業窗口」將處理紀錄及回覆內容留存備查，並回覆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
6.15.3 本校各單位如接獲個資抱怨與陳請陳情，應於10個工作日內回應當事人本校已受理抱怨與陳請陳情之訊息。
6.15.4 若當事人對於抱怨與陳請陳情處理不滿意，再提出時，業務權責單位應積極進行瞭解原因進行回覆，並視需要召開相關會議討論因應方案。
6.16 紀錄保存
6.16.1 當事人權利行使作業及抱怨與陳請陳情作業所產生之相關紀錄，正本由權責單位「單位個人資料作業窗口」歸檔留存，由「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視需要保存副本，保存期限至少5年。
7 [bookmark: _Toc518879140]相關表單及文件
7.1 CGU-PIMS-I-04-017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表。
7.2 CGU-PIMS-I-04-018個人資料抱怨與陳請陳情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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